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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19年12月14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673

证券简称：当代东方 公告编号：

2019-123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129�号），现就该《关注函》中

所提到问题，逐一回复如下：

我部关注到，近期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存在异常波动,�请你公司董事会：

1.�根据本所《主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9号———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格式》的

规定，关注、核实相关事项，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经公司核实：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媒体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主营业务为影视剧的投资、影院及演唱会运营。受到文化传媒行业整体调整以及宏观经济环境

的影响，公司现金流呈现趋紧状态。为了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公司通过控制成本、缩减业务投资规模、处置

盈利能力差的低效资产、加强款项催收并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等措施，缓解流动性风

险，以促进公司长远的健康发展。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但未出现明显好转，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

变化。

4.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综上，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2.�根据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向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书面函

询，说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事项，并要求其书面回复。

回复：2019年12月10日，公司向控股股东厦门当代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鹰潭市当

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先锋亚太投资有限公司、厦门旭熙投资有限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春芳先

生书面发函进行核实，并于2019年12月12日收到对方书面回函后确认：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当代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鹰潭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先锋亚太投资有限公司、厦门旭熙投资有限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春芳不存在计划对当代东方进行股

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在当代东方股价异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3.�根据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

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近期公司不存在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4.�核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

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回复：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通过微信、电话询问的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送了

核实本人及直系亲属在公司股价异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通知，上述人员均已做出回复。 根据回复

情况可确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涉嫌内幕

交易的情形。

5.�结合你公司前期披露的《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详细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

结的情形，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是否属于你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你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否受到严重影响，是

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第（一）和（二）款规定的公司股票需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回复：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明细如下表所示：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

开户行 帐号 性质

币

种

账户余额（元） 冻结法院 申请冻结金额（元）

中国银行东阳

横店支行

3623****7291 基本户

人

民

币

1,288,470.66

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

200,800,000.00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北京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100,614,064.66

北京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

49,997,158.78

中国银行东阳

横店支行

3987****9056 一般户

人

民

币

423.20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中国银行东阳

支行营业部

3571****3782

非预算单位

专用存款账

户

人

民

币

2,710,742.55

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

200,800,000.00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中国银行东阳

支行公司金融

部

3662****9925 一般户

美

元

991,110.06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887,753.67

1,345,647.67

2,616,537.14

中国银行东阳

支行公司金融

部

3766****9280 一般户

加

元

-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408,399.27

1,156,421.18

1,752,891.05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紫竹支行

01200128****1

801

一般户

人

民

币

222,781.92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北京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100,614,064.66

北京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

49,997,158.78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紫竹支行

601****69 一般户

人

民

币

594.76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紫竹支行

617****05 一般户

人

民

币

1,971.85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北京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

49,997,158.78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紫竹支行

01200128****3

198

一般户

人

民

币

449.71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北京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100,614,064.66

交通银行北京

东大桥支行

11006066*****

***2635

一般户（共

管户）

人

民

币

1,707,492.82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北京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

49,997,158.78

北京银行西单

支行

20000028968*

*******6345

一般户

人

民

币

13,415.12

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

200,800,000.00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8,000,000.00

杭州银行北京

分行

1101040******

**3136

一般户

人

民

币

37.50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北京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

49,997,158.78

扬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38,000,000.00

杭州银行北京

大兴支行

1101040******

**0225

一般户（募

集资金户）

人

民

币

40,491.24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8,000,000.00

招商银行北京

阜外大街支行

1109121****06

01

一般户

人

民

币

3,565.66

北京东城人

民法院

31,140,000.00

霍尔果斯盟将威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霍尔

果斯支行

107****29547 基本户

人

民

币

557,382.65

北京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

49,997,158.78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光华

路支行

321310*******

*2423

一般户

人

民

币

580.31

北京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

49,997,158.78

朝阳区人民

法院

9,395,288.00

工商银行大同

南郊支行

0504002******

**5783

基本户

人

民

币

4,213.80

清远市中级

人民法院

50,353,400.00

招商银行深圳

分行深纺支行

592********09

01

一般户

人

民

币

195.92

北京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

49,997,158.78

宁波银行北京

分行营业部

77010********

1622

一般户

人

民

币

300.78

朝阳区人民

法院

9,395,288.00

宁波银行北京

分行营业部

77010********

6695

一般户

人

民

币

10.01

朝阳区人民

法院

9,395,288.00

江苏银行北京

东四环支行

3226********0

748

一般户

人

民

币

587.19

朝阳区人民

法院 （不确

定）

9,395,288.00

交通银行大同

分行营业部

14200000��

1********0757

一般户

人

民

币

178.04

西宁中级人

民法院

104,699,915.72

民生银行沈阳

分行营业部

694****21 一般户

人

民

币

144.90

清远市中级

人民法院

125,845,059.00

民生银行沈阳

分行营业部

698****76 一般户

人

民

币

669.64

清远市中级

人民法院

125,845,059.00

兴业银行福州

连江支行

118380*******

*2979

一般户

人

民

币

152.33

清远市中级

人民法院

125,845,059.00

光大银行厦门

湖里支行

77520********

9304

一般户

人

民

币

273.90

清远市中级

人民法院

125,845,059.00

浙商银行北京

大兴支行

10000006�

10********486

6

一般户

人

民

币

343.59

清远市中级

人民法院

125,845,059.00

广州农商银行

清远新城支行

20071********

0065

一般户

人

民

币

-

清远市中级

人民法院

50,353,400.00

霍尔果斯当代浪讯

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光华

路支行

321310*******

*8000

一般户

人

民

币

916.07 - 7,000,000.00

河北当代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谈固南

大街自然康城

支行

1300161******

**02347

基本户

人

民

币

74,210.78

石家庄裕华

区法院

35,000,000.00

河北当代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

20000031657*

*******1513

一般户

人

民

币

1,457,717.4 - -

备注：上述银行账户冻结内容公司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进行整体汇总。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共计31个，累计被冻结资金908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1.64%。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13.3.1�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

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一）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二）

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三）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四）公司向控股股

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

公司判断，不属于上述情形，原因如下：

1.�在上述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中，公司全资子公司盟将威被冻结的账户数量共计为14个，盟将威的银

行账户被冻结未对其日常收付款产生影响，其旗下分子公司的银行账户可以正常收付款，且其业务的开

展主要以其旗下子公司为主体进行。

2.�在上述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中，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数量共计为13个，前述银行账户不是公司主

要支付账户，公司其余银行账户可正常使用，且公司业务的开展主要以子公司为主体。

3.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合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64%，占公司净资产比例较低。

综上，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暂时未对公司经营造成重要影响。

6.�结合你公司前期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详细说明截至目前，你

公司的涉诉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诉讼当事人、诉讼金额、主要事由、最新进展等，并说明上述诉讼事项对你

公司经营是否产生严重影响。

（一）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的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原告（申

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情

况

披露索引

当代东方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春天融和

传媒有限公司、杨

伟、西安曲江春天融

和影视文化有限责

任公司

当代东方就电视剧

《嘿，孩子！ 》因霍尔

果斯春天融和传媒

有限公司、杨伟、西

安曲江春天融和影

视文化有限责任公

司未按照双方签署

的《电视剧〈嘿，孩

子！ 〉联合投资合同

之补充协议》及《确

认书》履行全部付款

义务，向霍尔果斯春

天融和传媒有限公

司、杨伟、西安曲江

春天融和影视文化

有限责任公司提起

诉讼。

5,423.73

法院主持调

解，各方自

愿达成协

议，并取得

法院确认。

截止本报告

披露日，当

代东方已申

请法院强制

执行。

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主持调解，各方自愿达成如

下协议，并取得法院确认：

（一）霍尔果斯春天融和传媒

有限公司于二0一七年十月

三十日前返还当代东方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款人民币

三千万元整；（二）霍尔果斯

春天融和传媒有限公司于二

0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前给

付当代东方技资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收益人民币一千一百

二十九万六千二百六十三元

整；（三）霍尔果斯春天融和

传媒有限公司于二0一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前给付当代

东方投资殷份有限公司滞纳

金人民币三百零七万八千二

百四十七元整；（四）如霍尔

果斯春天融和传媒有限公司

未按照上述（一）、（二）、

（三）项任意一项履行给付义

务，则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有权要求霍尔果斯春

天融和传媒有限公司立即给

付剩余未付款项；（五）杨伟、

西安曲江春天融和影视文化

有限责任公司就霍尔果斯春

天融和传媒有限公司应当向

当代东方技资股份有限公司

履行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

责。

目前已对春天融和法定

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采

取了失信人及限高措

施。

详见公司于

2017年10月

24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的

《诉讼进展公

告》（ 公告

编号：

2017-146）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北京纽音国际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盟将威就与北京纽

音国际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共同经营位

于北京保利大厦的

LED显示屏期限届满

后，纽音国际未按照

双方签署的《合作协

议》约定支付投资收

益，向纽音国际提起

诉讼。

1,172.11

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二审

判决

法院判决盟将威胜诉。 强制执行中

详见公司于

2019年4月26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8年年

度报告全文。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上海翊星影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西安

曲江春天融和影视

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杨伟

盟将威就电影《记忆

大师》（原名《记忆

战》）因霍尔果斯春

天融和传媒有限公

司、杨伟、西安曲江

春天融和影视文化

有限责任公司未按

照双方签署的《电影

〈记忆战〉联合投资

协议补充协议

（三）》及《担保函》

支付投资本金及收

益，向上海翊星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春天融和

影视文化有限责任

公司、杨伟提起诉

讼。

3,960

一审已判

决，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翊星

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投资款本金及收益

3960万元，并支付上述款项

的利息（以3960万元为基数，

自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5

月15日按日万分之三的标准

计算，自2017年5月15日至实

际付清之日按日万分之五的

标准计算）。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4月26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8年年

度报告全文。

当代东方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吕少江、王哲、

PeterXu（徐培忠）

当代东方因华彩天

地未完成业绩对赌，

向业绩承诺人进行

追偿

11,600

尚未开庭审

理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9月25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仲

裁申请获得

受理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2019-095）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优酷信息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

阳盟将威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以优酷信

息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未按照双方所

签署的合同履行付

款义务而向北京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6,459.715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10月

31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三季度

报告全文》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霍尔果斯不二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江苏

华利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因联合

投资合同纠纷诉霍

尔果斯不二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江苏华

利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33,660 已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如下：1、撤销《电视

剧〈大军师司马懿〉联合投资

合同补充协议二》《电视剧

〈大军师司马懿〉联合投资合

同补充协议三》《电视剧〈大

军师司马懿〉联合投资合同

补充协议四》；2、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723300元，保全费5000元，

均由盟将威负担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6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公

司涉及诉讼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7）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陕西嘉润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因合同

纠纷诉陕西嘉润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1,871.2

已于7月29

日开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2019年

半年度报告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王玉琴、张铁城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因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诉王玉

琴、张铁城（北京华

睿承基传媒有限公

司股东）

1,499.18 尚未开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2019年

半年度报告

霍尔果斯

盟将威影

视文化有

限公司

霍尔果斯印诚纪年

影视娱乐传媒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盟将威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因

合同纠纷诉霍尔果

斯印诚纪年影视娱

乐传媒有限公司

3,197.33 尚未开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2019年

半年度报告

当代东方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文化

发展分公

司

北京视澜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文化

发展分公司因合同

纠纷诉北京视澜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1,722.74

案件尚在审

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2019年

半年度报告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传播公

司

江西广播电视网络

传媒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传播公司因广播

电视播放合同纠纷

诉江西广播电视网

络传媒有限公司

861.58

案件尚在审

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6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公

司涉及诉讼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7）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传播公

司

盛唐时代（北京）数

码影视制作有限责

任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传播公司因合同

纠纷诉盛唐时代（北

京）数码影视制作有

限责任公司

856.49

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

仲裁庭确认的调解结果如

下：

（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

支付协议约定的第四期授权

许可费 695万元， 分两笔付

清， 于 2019年11月30日前支

付第一笔款项 100�万元 ，于

2019年12月30日前支付剩余

款项595�万元；

（二 ） 本 案 仲 裁 费

83939.60元 （申请人已经全

部向本会预交），由被申请人

承担41969.8元， 其余仲裁费

由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于

2019年11月 30日前直接向申

请人支付代其垫付的仲裁费

41969.8�元；

（三）申请人放弃其他仲

裁请求。 本调解书与裁决书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自双方

当事人签收之日起生效。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6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公

司涉及诉讼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7）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传播公

司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东阳盟将威因广播

电视播放合同纠纷

诉重庆广播电视集

团（总台）

728.36

一审已判

决，双方均

进行上诉

一审判决结果如下：（一）被

告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原告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22027.4元；

（二）驳回原告东阳盟将威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1805.2元，由原

告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负担18541.56元，被告重

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负担

43263.6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6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公

司涉及诉讼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7）

霍尔果斯

盟将威影

视文化有

限公司

上海皓境影视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盟将威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因

合同纠纷诉上海皓

境影视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739 尚未开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2019年

半年度报告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传播公

司

盛世骄阳

盟将威就电视剧《赵

氏孤儿》因盛世骄阳

未按照双方签署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许

可协议》履行全部付

款义务，向盛世骄阳

提起诉讼。

930

北京市东城

区人民法院

于2017年11

月6日做出

一审判决。

截止本报告

披露日，盟

将威已申请

法院执行。

法院判决盟将威胜诉，盛世

骄阳支付盟将威许可使用费

余款651万元。

判决执行中

详见公司于

2018年6月14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7年年

度报告全文

（更新后）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牧野兴星（上海）网

络游戏设计制作有

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因合同

纠纷诉牧野兴星（上

海）网络游戏设计制

作有限公司

572.17 尚未开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2019年

半年度报告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海宁纸兵工作室传

媒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因合同

纠纷诉海宁纸兵工

作室传媒有限公司

400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2019年

半年度报告

东阳盟将

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

司

北京火石羽国际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因合同

纠纷诉北京火石羽

国际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466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2019年

半年度报告

备注：上述诉讼、仲裁内容公司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进行了整体汇总并对案件进度进行了更

新。

（二）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

请人）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诉讼(仲

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

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

情况

披露索引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

团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

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

司以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未按《电视节目播放

权有偿许可合同》约定履行

义务为由，向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20,080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8年3月31

日分别在《中

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

涉及诉讼的

公告》（ 公

告编号：

2018-036）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

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下称：盛世骄阳）以盟

将威未能满足双方就影视作

品《我在回忆里等你》签署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使

用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

播出条件为由，对盟将威提

起撤销解除上述协议并要求

返还已支付费用及违约金的

诉讼请求。

2,415 审理中

盛世骄阳胜诉，盟将威败

诉。 盟将威不服判决结

果，于2018年4月9日提起

上诉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8年6月14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7年年

度报告全文

（更新后）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

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盛世骄阳以盟将威未能满足

双方就影视作品《结婚的秘

密》签署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独占性许可协议》及相关

补充协议约定的播出条件为

由，对盟将威提起撤销解除

上述协议并要求返还已支付

费用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1,166.4 审理中

盛世骄阳胜诉，盟将威败

诉。 盟将威不服判决结

果，于2018年4月9日提起

上诉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8年6月14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7年年

度报告全文

（更新后）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

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盛世骄阳以盟将威未能满足

双方就影视作品《龙门镖

局》签署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许可使用协议》及补充协

议约定的播出条件为由，对

盟将威提起撤销解除上述协

议并要求返还已支付费用及

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1,545.14 审理中

法院驳回盛世骄阳全部诉

讼请求。 盛世骄阳已上

诉。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8年6月14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7年年

度报告全文

（更新后）

Able�

Communications

东阳盟将威

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Able�Communications与盟

将威等2名主体就签署的

《内容版权销售合同》产生

纠纷，Able�

Communications向韩国首

尔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盟将

威已启动应诉工作，要求

Able�Communications退回

盟将威已支付的合同款2,

912,000美元。

2,020 终审判决

终审判决Able�

Communications败诉，盟

将威胜诉。

Able�

Communications

承担相关诉讼费用

详见公司于

2018年8月30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8年半

年度报告全

文

中视传媒

东阳盟将威

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中视传媒就与盟将威双方签

订的《电视剧〈赵氏孤儿案〉

发行委托协议》约定的争议

处理方式向北京仲裁委员会

提起仲裁

10,061.41

已作出仲

裁裁决

仲裁庭裁决如下：（一）申

请人（中视传媒）与被申

请人（盟将威）签订的《电

视剧〈赵氏孤儿案〉发行

委托协议》 自本裁决作出

之日即 2019�年 6�月 17�日

解除；（二）被申请人向申

请人支付保底收益损失

53190456�元；（三）被申请

人 向 申 请 人 支 付 以

53190456�元为基数， 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的标准， 自 2019�年 6�月

17�日至全部保底收益损失

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

（四）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

支 付 律 师 费 25� 万 元 ；

（五 ） 本 案 仲 裁 费

600024.44�元（己由申请人

向本会全部预交），由申请

人承担 50%�即 300012.22�

元， 由被申请人承担 50%�

即 300012.22�元，被申请人

直接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代 其 垫 付 的 仲 裁 费

300012.22�元。 上述各项裁

决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人

支付的款项， 被申请人应

当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完毕， 逾期支

付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

十三条的规定， 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对公司的影响： 会对

公司2019年度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强制执行中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9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关于

公司全资子

公司涉及仲

裁事项的进

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75）

江苏华利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

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江苏华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以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未按照《电视剧〈大军

师司马懿〉（又名：〈军师联

盟〉）联合投资合同》的约定

进行收益分配为由，向扬州

市邗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4,836.14 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

审案件受理费226034元，

由上诉人盟将威公司负

担。

强制执行中

详见公司于

2019年6月26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

涉及诉讼的

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65）

本溪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地支

行

当代东方

本溪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地支行因《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向山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诉当代东方、鹰潭集团

及王春芳.

15,458.47 终审判决

（一） 被告当代东方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本溪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地支行借款本金150,000,

000元及借款期限内的利

息2,068,333.34元；

（二）被告当代东方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本溪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地支行支付本金150,000,

000元的逾期利息及复利

（自2018年11月28日起按

年利率10.95%计算至本院

确定的支付之日止）；

（三）被告当代东方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本溪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地支行实现债权费用60

万元；

（四）被告鹰潭市当代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

王春芳对被告当代东方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一至

三项债务向原告本溪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地支行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本溪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地支行

的其他诉讼请求。

对公司的影响： 逾期

利息的计提会对公司业绩

造成不利影响

强制执行中

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6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公

司涉及诉讼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7）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清远

分行

当代文化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清远分行因借款合同纠

纷诉当代东方、当代文化及

王春芳。

5,035.34 终审判决

一审判决如下：1、 解除原

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清远分行与被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于2018年10月18日签订

的《企业借款合同》；2、限

被告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向原

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清远分行偿还借

款50000000元及利息 【暂

计至 2019年 1月 20日 为

353440元，2019年1月21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的利息、罚息、

复利按双方签订的 《企业

借 款 合 同 》 （ 编 号

5802002201800059）的约

定计算】；3、被告厦门当代

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王春芳对上述第二项判项

确定的债务在最高主债权

保证限额为75000000元范

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4、驳回原告广州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分行的其他诉讼请

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对公司的影响： 逾期

利息的计提会对公司业绩

造成不利影响； 导致公司

所持中广国际数字电影院

线（北京）有限公司30%的

股权存在被司法拍卖的风

险； 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

人王玺锭先生被清远市中

级人民法院下达限制消费

令（2019）粤18执1055号。

强制执行中

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6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公

司涉及诉讼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当代东方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

当代东方、王春芳、霍尔果斯

盟将威及东阳盟将威。

5,102.21 审理中

一审判决如下：1. �被告当

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

还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借款本金

49997158.78元及利息、复

利 （ 利 息 以 本 金

49997158.78元为基数，自

2018年10月19日起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 按每天万分

之五的利率计算； 复利以

应付未付利息为基数，自

2018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 按每天万分

之五的利率计算）。 2.�被告

王春芳、 霍尔果斯盟将威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东阳

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就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的债务， 在各

自保证责任范围内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王春芳、霍尔

果斯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在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后， 有权向当代东

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追

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

五十三条的规定， 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对公司的影响： 逾期

利息的计提会对公司业绩

造成不利影响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5月22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涉

及诉讼进展

公告》（ 公

告编号：

2019-049）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当代东方 信托贷款合同纠纷 10,000 尚未开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10月

31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三季度

报告全文》

北京理想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当代东方

理想传媒因借贷纠纷诉当代

东方

939.53

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当

代东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理想传媒

返还借款本金800万元；

二、被告当代东方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理想传媒支付借款利息

80万元；

三、被告当代东方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理想传媒支付延期利息

（以800万元为基数，自

2018年9月1日起计算至还

清全部债务之日止，按照

年利率15%的标准计算）；

四、被告当代东方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理想传媒支付律师费5

万元；

五、驳回原告理想传媒的

其他诉讼请求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6月25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新

增银行账户

被冻结的公

告》（ 公告

编号：

2019-064）

天津九合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

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天津九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因广告合同纠纷诉东阳盟将

威。

1,650

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天津九合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返还保底

金 1500�万元；（二）被告

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天津九合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违约

金 150�万元；（三）被告东

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天津九合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赔偿损失 40�

万元；（四）驳回原告天津

九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其

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

费 184950�元，由被告东阳

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负担 123200�元(于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原

告天津九合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负担 61750�元（已交

纳）。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6月14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涉

及诉讼的进

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60）

优酷网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

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优酷网络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以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未按照《影视作品

授权合同》的约定对双方合

作作品进行播出为由向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800 尚未开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10月

31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三季度

报告全文》

捷成儿童娱乐（天

津）有限公司

东阳盟将威

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捷成儿童娱乐（天津）有限

公司因合作创作合同纠纷诉

东阳盟将威。

456

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结果：一、被告盟

将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捷成儿童

娱乐（天津）有限公司投

资款及收益共计456万元；

二、被告盟将威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捷成儿童娱乐（天津）

有限公司逾期支付上述款

项的利息损失（以456万元

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借款利率标准，自

2017年11月1日起计算至

实际支付之日止）。

执行中

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6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公

司涉及诉讼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7）

南京影友影院管理

有限公司

当代浪讯

南京影友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因股权转让纠纷诉公司控股

孙公司当代浪讯、

1,950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2月2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

登的《关于控

股子公司所

持其子公司

股权被司法

冻结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2019-008）

绥化埃米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

公司东方院

线、控股孙

公司当代浪

讯

绥化埃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因股权转让纠纷诉公司全资

子公司东方院线、当代浪讯

552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8年4月26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

的2018年年

度报告

扬州泰博影视城有

限公司

当代浪讯

扬州泰博影视城有限公司因

股权转让纠纷诉当代浪讯

235.74 终审判决

判决如下：一、被告霍尔果

斯当代浪讯影院管理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给付原告扬州泰博影视

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和

应付款949304.95元， 及逾

期付款违约金 （按日万分

之四标准， 以50万元为基

数自2019年4月1日起算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 ， 以

949304.95元为基数自2019

年4月21日起算至款项付

清之日止）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9年半

年度报告

菏泽市牡丹区观恒

影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当代浪讯

菏泽市牡丹区观恒影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诉当代浪

讯、无锡观恒影院管理有限

公司

366.5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9年半

年度报告

连云港星美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北京华彩天

地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

司

连云港星美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因合同纠纷诉北京华彩天

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30.04 终审判决

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华

彩天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连云港星美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欠

款 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

（以 500万元为基数 ，自

2018年12月1日至实际止

付之日止， 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 但最终的利率以

不超过年利率24%为上限；

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9

年3月1日至实际止付之日

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

算， 但最终的利率以不超

过年利率 24%为上限），

二、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

付律师费21万元， 案件受

理费85400元，保全费5000

元。

对公司的影响： 华彩

天地旗下影院存在被司法

拍卖的风险。

强制执行中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9年半

年度报告

北京红鲤鱼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

北京华彩天

地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红鲤鱼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因合同纠纷诉北京华

彩天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320

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结果如下：一、确

认原告北京红鲤鱼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与被告北

京华彩天地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的 《关于华

彩诸城影院的合作协议》

于2019年8月7日解除；

二、 被告北京华彩天

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退还原告北京红鲤鱼数

字 电 影 院 线 有 限 公 司

1600000元；

三、 被告北京华彩天

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向原告北京红鲤鱼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支付双

倍定金800000元

四、 驳回原告北京红

鲤鱼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9年半

年度报告

林铭泉

北京华彩天

地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

司

自然人林铭泉因民间借贷纠

纷诉北京华彩天地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292.88

驳回原告

起诉

驳回原告起诉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9年半

年度报告

贵州新湃传媒有限

公司

河北当代文

化传媒

贵州新湃传媒有限公司因合

同纠纷诉河北当代文化传媒

2,030.42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1

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

的2019年半

年度报告

备注：上述诉讼、仲裁内容公司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进行了整体汇总并对案件进度进行了更新。

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诉讼、仲裁事项所涉及的金额合计为90,343万元人民币，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63.3%。 公司及子公司涉诉事项的事由主要为借贷纠纷、业务合同纠

纷。对于借贷纠纷，公司积极与债权人进行协商，争取早日达成和解方案。对于业务合同纠纷，公司采取法

律措施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目前，上述诉讼、仲裁事项未对公司经营产生严重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

《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并根据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详细披露你公司的债务逾期情况，并结合你公司的到期债务情况说明你公司的偿债能力，是否存

在流动性风险及财务风险。

公司及子公司逾期债务情况详见下表：

公司 贷款金融机构名称 逾期金额（万元）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委托中国民生银行沈阳分行贷款 10,000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 5,000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200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光华路支行 10,000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溪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地支行 15,000

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石家庄分行 6,500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5,000

逾期金额合计 57,700

占公司净资产比例 104.3%

备注：上述逾期贷款内容公司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进行了整体汇总。

回复：2019年三季度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8.46%。 公司负债率较高，面临着较大的负债压力，短期

内偿债能力较弱。

目前，公司涉诉的逾期贷款规模合计为3.5亿元人民币，其中2亿元处于执行阶段。 公司存在一定的流

动性风险及财务风险。

为了降低流动性、财务风险，公司采取了处置低效资产、降低人员成本、催收应收账款、开拓新业务领

域等措施。 公司通过处置低效资产、催收应收账款实现了部分资金的回流。 对于新业务的开展，公司尚需

时间，目前未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较大积极影响。 同时，公司也在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用于偿

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以期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备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9-052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南证券大厦1楼106会议室（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18,495,7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由廖庆轩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庆轩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并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聘请公司2019年年报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7,332,353 99.9614 1,163,368 0.0386 0 0

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聘请公司2019年内部控制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8,473,921 99.9992 21,800 0.0008 0 0

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外部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7,247,021 99.9586 1,248,700 0.0414 0 0

4、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外部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7,247,021 99.9586 1,248,700 0.0414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调整公司外部董

事津贴的议案

125,583,334 99.0154 1,248,700 0.9846 0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雯文、张洪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

2019-072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伊拉克钻井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钻井合同，合同金额约2,500万美元（约合1.75亿人民币），具体金额根据实际

工作量结算确定。

●合同生效时间：2019年12月12日

●合同期限：2.5年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20� -� 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一、交易概述

2019年12月12日，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中曼石油工

程技术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与Weatherford� Oil� Tool� Middle� East� Limited（以下简称“威德福中

东” ）签订了伊拉克南部某油田钻井项目合同，合同金额约2,500万美元（约合1.75亿人民币），具体金

额根据实际工作量结算确定。

二、 交易对方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Weatherford� Oil� Tool� Middle� East� Limited

2、注册地址：Craigmuir� Chambers,� P.O.� Box� 71,�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3、威德福中东是威德福下属公司，威德福（Weatherford）国际公司是全球四大石油服务公司之一，

总部位于瑞士，在美国上市。 作为经营油田服务及设备的大型跨国企业，威德福国际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为油气田勘探开发提供服务，在世界主要能源生产中心如亚洲、加拿大、欧洲、拉丁美洲、中东、俄罗斯及

美国都设有区域服务中心，业务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 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伊拉克南部某油田钻井项目合同

2、合同金额：合同金额约2,500万美元（约合1.75亿人民币），具体金额根据实际工作量结算确定。

3、结算方式：按照工程进度以美元进行电汇付款

4、合同实施地点：伊拉克南部

5、合同签署时间：2019年12月12日

6、合同生效时间：2019年12月12日

7、合同期限：2.5年

8、支付条款：按照工程进度支付款项，公司提交相关发票和文件，甲方在审核通过后60日内支付。

9、适用法律：英国法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合同金额约2,500万美元（约合1.75亿人民币），具体金额根据实际工作量结算确定，约占公

司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2.59%。

本项目是公司与威德福签订的第一个伊拉克钻井项目， 目前公司已经与国际四大油服都建立了稳

定的合作关系，标志着公司的钻井一体化能力得到了广泛认可，公司将深化与威德福的合作关系，进一

步巩固在伊拉克市场的地位并积极拓展其他重点目标市场。

本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20-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

产生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次合同金额是以美元计价和支付，随着美元汇率的波动，对合同收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合同结算金额可能因实际工作量等因素会有所变化，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3、公司如果不能按期开工、完工，将对合同的履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公司如出现违约，将面临赔偿违

约金的风险。

4、伊拉克的安全形势不稳定，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5、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可能对合同的执行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604

证券简称：

*ST

龙力 公告编号：

2019-082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前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6日、5月26日、6月22日、8月18

日、2019年4月27日、8月7日、9月16日、10月15日分别发布了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2018-048）、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2018-081）、《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2018-091）、《关于诉讼事项的公

告》（2018-103）、《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2019-026）、《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059）、《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2019-065）、《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2019-071），

就公司涉及诉讼事项情况进行了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类型 诉讼进度 涉诉本金金额（元）

1 高德根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他被告方

借款合同纠纷

终审判决， 已生

效

200,000

2

北京富国天启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他被告方

合同纠纷 一审判决 10,439,000

3

德州陵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他被告方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一审判决， 已生

效

13,500,000

4 济南正唐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一审判决， 已生

效

272,000

5

山东临邑海奥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一审判决， 已生

效

48,570,000

6

山东临邑海奥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一审判决， 已生

效

60,000,000

7

山东临邑海奥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一审判决， 已生

效

24,000,000

8

山东临邑海奥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一审判决， 已生

效

50,000,000

9

山东临邑海奥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一审判决， 已生

效

9,000,000

二、新增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类型 诉讼进度 涉诉本金金额（元）

1

上海普林克斯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

黑龙江龙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审理中 1,190,400

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了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公司未收到其他案件的诉讼资料。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针对上述诉讼，公司已主动采取应对措施，积极主张公司权利，保护公司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公司诉讼案件中，因较大部分案件已审理裁决，公司初步判断本次涉及诉讼事项会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构成一定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诉

讼事项及其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相关诉讼文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

2019-145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4日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2）， 持股5%以上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桑德集团” ）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3,698,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2.36%）。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

截至目前，桑德集团的减持计划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桑德集团股

份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元/股） 减持股数

占总股本比

例

桑德集团有限

公司

集合竞价交易

2019年9月 14日至

2019年12月14日

9.56�-9.75 440,000 0.03%

9.56-9.64 440,000 0.03%

9.47-9.51 439,720 0.03%

9.47-9.60 272,000 0.02%

合计 1,591,720 0.11%

注：减持股份来源：2003年股权重组认购的股份、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买入的股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获得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桑德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78,571,110 12.48% 176,979,390 12.3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8,571,110 12.48% 176,979,390 12.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桑德集团的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桑德集团

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相关股份减持计划，并将持续告知实施的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桑德集团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桑德集团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桑德集团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